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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航 空 学 院 文 件
山航院政发〔2024〕89 号

关于印发《山东航空学院实验室
安全准入制度》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门，校直各单位：

《山东航空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已经学校研究通过，

现予以印发，请认真学习，严格遵照执行。

山东航空学院

2024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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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强化师生实验室安

全责任意识，提升实验室安全防护技能，有效防止实验室安全事

故，保障实验室正常有序运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及《山东

航空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校范围内开展实验教学、科学研究

的实验室及实习实训场所。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拟进入学校实验室学习、工作的教职

工、学生和其他人员。

第三章 制度体系与责任落实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准入制度实行学校、二级学院

（中心）、实验中心（室）三级安全教育体系。

第五条 教务处（实验管理中心）负责全校实验室安全准入

制度的建立与监督执行，负责指导实验室安全教育和考试的组织

工作。

第六条 二级学院（中心）结合各自学科、专业特点，具体

开展实验室安全知识的教育培训和考核，并监督所属各实验室做

好专项安全教育。

第七条 实验中心（室）须根据本中心（室）危险源特点、

实验操作规程、日常管理要求等，组织对进入实验室的师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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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教育培训。各中心（室）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专项安

全教育，具体教育内容自行制定。

第四章 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

第八条 教育内容

（一）国家与地方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及

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

（二）实验室一般性安全、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

（三）各类实验室的专项安全知识；

（四）实验室使用新设备及新仪器安全培训知识；

（五）实验室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第九条 教育方式

（一）分散自主学习；

（二）集中教育培训；

（三）各相关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定期组织实验室安全教育

培训，采用讲课、讲座、参观、安全知识竞赛、宣传海报、应急

演练等多种模式；

（四）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系统在线学习与考试。

第五章 准入条件与流程

第十条 实验室准入资格的取得须经过以下流程：

（一）按要求完成学校、二级学院（中心）、实验中心（室）

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

（二）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系统的安全教育考试，成绩

合格。



第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中心）要详细记录实验室安全教育

培训与考试准入执行的全过程，规范归档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外单位参观、学习的人员进入实验室前，应由实

验室人员告知潜在的风险，并经实验室负责人同意后，在实验室

人员陪同下参观、学习。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因安全准入制度执行不到位而发生安全事故的

二级学院（中心），学校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追究相关管理人员

的责任。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实验管理

中心）负责解释。

山东航空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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